
 

 

 

 

中国地质学会文件 
 

 

关于印发《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 

（营地）评选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各分支机构、省级地质学会（会员服务中心），各理事单位，

各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各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 

    为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1—

2035）》，普及地球科学知识，顺利开展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

地）的推荐与评选，中国地质学会秘书局制定了《中国地质

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评选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并经中国地质学会第 40 届理事会第三十七次常务

理事会议（通讯）审批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评选

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 
 

中国地质学会 

2022 年 5 月 18 日 

地会字〔2022〕52 号 



附件 

 

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 

评选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科技强国发展战略，普及地球科学

知识，根据《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1—2035 年）》、

《教育部等 11 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教

基一〔2016〕8 号）精神，中国地质学会依托自身地学行业

优势，开展地学科普研学体系建设工作。 

第二条 为规范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

（以下简称科普基地（营地）的评审授牌和监督管理工作，

特制定本办法。 

  第三条 科普基地（营地）是展示地学科技成果的重要场

所，是向公众普及地球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的

重要阵地，在开展社会性、群众性、经常性的科普活动中具

有示范性，是国家特色科普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条 中国地质学会负责科普基地（营地）的评审授牌

与监督管理工作。各省级地质学会（省级会员服务中心）、

理事单位负责本领域科普基地（营地）推荐工作。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科普基地（营地）申报单位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或受法人正式委托，能独

立开展地学科普研学工作及其相关活动； 

（二）有意愿与中国地质学会共建科普基地（营地），

致力于推动地学科普研学事业发展； 

（三）有明确的专职人员负责基地（营地）建设，以及

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的经费； 

（四）具备开展地学科普研学活动的基础和能力，包括

但不限于具有地学特色的教学实习路线、课程，以及人才培

训工作经验等。 

第六条 科普营地申报单位除具备第五条所列基本条件

外，同时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能够提供至少 50 人同时食宿和其他必要的生活设

施； 

（二）具备一定数量的教学设备和设施；  

（三）具备较成熟的研学路线； 

（四）每年至少承接中国地质学会委托的研学活动 2 次。 

第三章 申报程序 

第七条 按照“自愿申报—推荐单位推荐”的程序进行申

报，申报工作每年开展一次。 

  第八条 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按要求提交《中国地质学

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申报表》（见附表）以及申报



视频（配解说，10 分钟以内）、宣传画册、场地展示图、特

色活动照片、数字化虚拟参观和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第九条 申报材料可选择以下两个渠道报送： 

    （一）各省级地质学会（省级会员服务中心）； 

（二）学会各理事单位。 

  第四章 评选与授牌 

  第十条 中国地质学会负责组成科普基地（营地）评选委

员会，对符合申报条件的进行初评，对通过初评的候选科普

基地（营地）开展现场评审。 

  第十一条 科普基地（营地）评选工作实行公示制度。对

通过现场评审的科普基地（营地）由中国地质学会向社会公

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 

    第十二条 公示期间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在公示期内

提出实名书面材料，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由中国地质学会

负责组织复议。逾期或匿名异议不予受理。 

  第十三条 公示期满无异议和通过复议的候选科普基地

（营地），中国地质学会正式命名为“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

研学基地（营地）”，同时与学会签订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

研学基地（营地）合作共建协议书。若拟被授牌单位拒绝与学

会签订协议书的视为自动放弃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

地（营地）资格。学会向签订协议书的单位颁发证书和牌匾。 

 



第五章 运行与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已命名的科普基地（营地）应发挥自身特色优

势，积极参与地学科普知识传播。 

  第十五条 中国地质学会对已命名科普基地（营地）实行

动态管理，命名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满，经中国地质学会

综合评估认定为合格的，可被继续命名为中国地质学会地学

科普研学基地（营地）。 

    第十六条 已命名的科普基地（营地）每年由中国地质

学会负责组织抽检，对抽检中存在问题的限期整改。 

  第十七条 已命名科普基地（营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撤销其“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称号，

收回牌匾和证书，三年内不得重新申报： 

  （一）年度抽检不合格，且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

要求的； 

  （二）无故不提交年度科普工作总结与计划； 

（三）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或发生破坏地质环境、生态

环境等重大责任事件；  

  （四）发生有损中国地质学会荣誉的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中国地质学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中国地质学会                    2022年 5月 18日印制 


